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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
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INTER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國 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2）

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及

恢復買賣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本公司與買方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出售，而
買方有條件同意收購待售權益及待售貸款，涉及之總代價為人民幣 330,000,000元，將以現金支
付。

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出售，須獲得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方
可進行。於本公佈日期，據董事所知，概無股東將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一份載有（其
中包括）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交易之進一步詳情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會於切實可行情況
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已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
公佈。本公司已申請股份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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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

日期：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

訂約雙方：

(i) 賣方：本公司；及

(ii) 買方：上海方華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買方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集團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據買方告
知，其於中國主要從事貿易及投資活動。

將予出售之資產

(i) 待售權益，即 ICIM之 100%股權及CIC之 38.9%股權。CIC乃由本公司擁有 38.9%及由 ICIM

擁有 61.1%。

(ii) 待售貸款，即本公司應收 IC IM之免息貸款。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待售貸款金額為人
民幣 570,000,000元。

代價

出售事項之總代價為人民幣 330,000,000元，其中：

(i) 人民幣 35,000,000元相當於本公司所直接持有CIC之 38.9%股權之代價（亦相當於本公司最初
之投資成本）；

(ii) 人民幣 150,000,000元相當於本公司所持 IC IM之 100%股權之代價（亦相當於本公司最初之投
資成本）；及

(iii) 人民幣 145,000,000元相當於待售貸款之代價。

買方將按下列方式以現金支付代價：

(i) 其中人民幣 70,000,000元須於簽署協議後十 (10)個營業日內支付，作為訂金及代價之部分付
款；

(ii) 其中人民幣130,000,000元須於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出售事項後五 (5)個營業日內支付，
作為訂金及代價之部分付款；及

(iii) 餘額人民幣 130,000,000元須於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出售事項後五 (5)個月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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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乃由買方及本公司經公平原則磋商後釐定，並參考：(i)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 ICIM及
CIC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合併負債淨額約 40,941,000港元（已包括於二零零八年九
月三十日之待售貸款）；( i i )由獨立專業估值師永利行評值顧問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對該土地（為CIC之主要資產）進行之初步估值人民幣 867,900,000元；及 ( i i i )鑒於 ICIM之現金流
緊張，待售貸款不大可能獲償還之事實；( i v )估計完成位於該土地上之國中星城及體育新城 1-4幢
之建設工程將予產生之進一步成本（如下文「進行出售事項之原因」一段所載）。該土地之初步估值
乃在假設國中星城及體育新城1-4幢之建設已竣工之情況下，採用直接比較法及折舊重置成本法而
編製。

先決條件

完成須待下列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1) 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有關批准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之相關決議案；及

(2) 已獲得證券部門有關出售事項之所有必要批准及本公司已刊發有關出售事項之公佈和通函。

上文第2項先決條件所提述之證券部門批准包括可能須獲得聯交所或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之任何批准。倘若上述先決條件並未於協議日期起計六個月內獲達成，則協議將告失效，概無
協議之訂約方須承擔任何責任，惟任何先前違反協議之責任除外。

協議之其他條款

1. 盡職調查

於簽署協議後，買方將委任審核公司對 ICIM及CIC各自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之資產及
負債進行盡職調查。為免生疑，於完成該盡職調查後將不會對出售事項之代價作出調整。

2. 簽訂轉讓文件

待上述「先決條件」一段所載之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本公司及買方須於協議日期後九個月內就
出售事項簽訂轉讓文件，以就轉讓事宜向中國湖南省長沙市政府進行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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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完成將於 ICIM及CIC各自之待售權益轉讓事宜向中國湖南省長沙市政府進行登記後發生。該轉讓
登記須於 (i)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出售事項；及 (ii)本公司收到全額代價後進行。倘因本公司
過失導致未能完成或待售權益已於完成前轉讓予任何其他人士，則買方有權要求獲支付相等於出
售事項總代價 10%之金額。

ICIM及CIC之股權架構

以下所載乃 ICIM及CIC於本公佈日期之股權架構：

本公司

ICIM

100%

61.1%

38.9%

CIC

有關 ICIM之資料

ICIM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中國成立。於本公佈日期，除持有CIC之 61.1%股權外，ICIM

並無進行任何業務活動或持有任何資產。

下表為 ICIM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經審核財務資料（並無根據綜合基準編製）
及 IC I M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乃根據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
製，並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六個月 止年度 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除稅前虧損淨額 3,492,000 5,042,000 5,642,000

除稅後虧損淨額 3,492,000 5,042,000 5,6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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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IC IM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
146,311,000港元。為數約 63,218,000港元代表於CIC之 61.1%股權之投資成本。

有關CIC之資料

CIC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國成立。CIC之主要業務為在中國之物業投資及發展。於本公
佈日期，CIC之主要資產為該土地。

以下所載乃CIC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經審核財務資料以及CIC截至二零零八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乃根據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並將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作出調整，以就出售事項於本公司之通函內作出披露：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六個月 止年度 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除稅前虧損淨額 124,978,000 21,665,000 5,194,000

除稅後虧損淨額 124,978,000 21,665,000 5,194,000

為遵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國中星城及體育新城 1-4幢有關之減值虧損 120,508,000港元，已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CIC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除稅前及除稅後虧損淨額中確
認。除該調整外，並無其他重大差異，猶如CIC之除稅前及除稅後虧損淨額已根據本集團所採納
之會計準則編製。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CIC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未經審核負債淨額約為 124,034,000

港元。

進行出售事項之原因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從事投資於環保與水務業務、城市建設與投資業務，以及策略性投資。

CIC之主要資產為該土地之建設及發展項目。該土地之建設成本從銀行借貸及本公司之墊款融
資。考慮到中國對房地產開發商採取之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CIC作為中國一家規模細小之發展
商，一直在透過銀行借貸取得進一步資金上面對困難。因此，國中星城及體育新城1-4幢之建設工
程自二零零三年底動工以來接近五年仍未竣工。於該五年期間內，國中星城之建設已按持續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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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但進度非常緩慢，而體育新城1-4幢之建設則於二零零八年中期或左右停工。根據最近之狀
況和國中星城及體育新城 1-4幢之建築預算，估計CIC將需進一步投資約人民幣 250,000,000元以
完成建築工程。此等款項主要為應付工程承包商及物料供應商之建築工程款。於二零零八年九月
三十日，並無就該進一步投資簽訂任何建築或供應合同。董事認為，鑒於將對中國之房地產發展
商頒佈新的宏觀調控措施及從最近經濟停滯不前之情況看來，中國房地產發展之前景將越來越不
明朗。繼續發展該項目需要龐大資金，亦使投資之風險增加，並導致可供本集團其他核心業務使
用之財務資源減少。董事相信，於現階段出售事項乃屬合適之舉，並將為本集團提供額外營運資
本供發展現有之環保與水務業務。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協議屬正常商業條款，其條款公平合理，訂立協議符合本公司
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

於完成後，ICIM及CIC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根據 (i)總代價人民幣 330,000,000元（相等於約 379,310,000港元）；(ii)ICIM及CIC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合併負債淨額約40,941,000港元；及(iii)截止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待
售貸款金額為人民幣 570,000,000元（相等於約 655,172,000港元），估計於完成後，本集團將錄得
之虧損淨額，加上所有相關開支，約為人民幣 204,881,000元（相等於約 235,496,000港元），惟須
視乎有關之稅項支出和審核調整（如有）而定。

所得款項用途

預期出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合共為約人民幣 329,500,000元，擬用作本集團環保與水務業務之額
外營運資金和用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一般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項構成非常重大出售，須獲得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方可進行。於
本公佈日期，據董事所知，並無股東於出售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概無股東須於股東特別
大會上放棄投票。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交易之進一步詳情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會於切
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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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已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
佈。本公司已申請股份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協議」 指 本公司與買方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就買賣待售權益和待售貸款
而訂立之協議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CIC」 指 長沙國中星城置業有限公司， 一家在中國成立之公司，為本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司」 指 國中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在
聯交所上市

「完成」 指 出售事項之完成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出售事項」 指 由本公司出售及促使出售待售權益和待售貸款予買方

「股東特別大會」 指 為批准（其中包括）出售事項而召開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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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ICIM」 指 國中（長沙）體育新城投資項目管理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公
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該土地」 指 位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市體育新城R-11西、R-11東、R-18

南和R-18北總面積約237,281.96平方米之地塊，以及位於中國湖南
省長沙市雨花區體育新城R-18北之地塊之國中星城及體育新城 1-4

幢（供發展酒店和服務式住宅之用）於建築工程完成後將建成樓面
面積約 139,071.18平方米之在建物業，全部由CIC全資擁有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公認會計原則」 指 中國公認會計原則

「買方」 指 上海方華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於中國上海註冊成立之公司，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待售權益」 指 ICIM之 100%股權及CIC之 38.9%股權

「待售貸款」 指 IC IM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應付本公司金額為人民幣
570,000,000元之免息貸款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之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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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 指 百分比

人民幣兌換港元乃根據人民幣 0.87元兌 1.00港元之換算率換算。

承董事會命
國中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兼公司秘書

林長盛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揚先生、朱勇軍先生、陳永源先生及林長盛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黃漢森先生、夏萍小姐及鄧天錫博士。


